附件2

关于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我局拟定了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因地制宜打造农村“四小园”等小生态板块的通知》、中共梅州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《梅州市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方案》（梅市乡振组办〔2021〕13号）和《梅县区开展农村“四小园”等小生态版块建设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区深入开展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，提升了我区乡村风貌水平。为进一步激发农户内生动力，带动群众积极参与“四小园”建设，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，特起草了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1.广东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因地制宜打造农村“四小园”等小生态板块的通知》；
2.中共梅州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梅州市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梅市乡振组办〔2021〕13号）；
3.中共梅州市梅县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梅县区开展农村“四小园”等小生态版块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梅县乡振组办函〔2021〕3号）。
三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从2021年7月份开始，我区制定了《梅县区开展农村“四小园”等小生态版块建设实施方案》（梅县乡振组办函〔2021〕3号），在全区范围内推进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工作，以小美促大美，助推乡村振兴。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参与“四小园”建设的积极性，结合梅县区实际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，听取农户和镇村基层干部意见，起草了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2022年4月15日，将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发送至各镇（高管会）、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征求意见；2022年5月27日，将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（二次征求意见稿）》发送至各镇（高管会）、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单位征求意见；2022年6月21日在区委、区政府前楼六楼会议室召集区委组织部、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、区自然资源分局、程江镇、雁洋镇、丙村镇、畲江镇、梅西镇、桃尧镇、桃尧镇桃溪村、丙村镇旋风村、雁洋镇雁上村、程江镇古塘村、城东镇莲塘村等单位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。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，我局对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》内容进行了完善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梅县区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有五大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基本原则及负面清单。基本原则：坚持政府主导、农民主体，坚持规划先行、统筹推进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协调统一。负面清单：小花园、小公园建设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；“四小园”建设不得违反村庄规划；“四小园”建设不得强行建设，更不得强行摊派，政府不能大包大揽；“四小园”建设不能照搬城市模式，脱离农村实际，破坏乡村风貌、自然生态等。
（二）奖补范围、建设要求及奖补标准。奖补范围：全区范围内所有行政村（居委），利用拆除危旧房屋、废弃猪牛栏、露天厕所等清理出来的闲置空地（需持有“地票”凭证），通过绿化美化等建设的小菜园、小果园、小花园、小公园等生态小板块。建设要求：参照《梅州市农村“四小园”建设实施方案》规定的“四小园”建设标准。奖补标准：以“四小园”占地面积计算，按50元/平方米的标准进行奖补，最高限额5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程序。按照项目申报、村级初审、镇级验收、区级审核、资金拨付的程序执行。
（四）保障措施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二是加强资金保障，三是加强宣传发动。
（五）试行时间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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